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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逕流廢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 指因雨水沖刷戶外設施、建築物表面或戶外作業環境之地面、
原料及物料，而產生帶有污染物之廢水。

損害農作物
造成河道阻塞
河川、湖泊水庫污染
減少水庫壽命
污染自來水品質
損害養殖漁業
影響水生生物生存

逕流廢水對水體影響

暴雨逕流施工行為

水體污染

逕流廢水
污染流程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第1項第二款



何謂逕流廢水

• 如何削減逕流廢水污染
做好源頭控制，並做好逕流污染處理，以預防管理措施減少污染物因雨水沖
刷、傾倒洩漏、不當處置或異常事故而進入水體，降低逕流污染對環境之衝
擊 源頭管制

製程污染防治
物料裝卸
儲存之管理改善
車輛及設備之清洗維修管理
廠區管理與地面維護
廢水溢流管理
員工訓練

逕流污染處理
滯留設施
簡易化學處理
配合現有廢水處理設

施功能容量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水污法列管事業對象 :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3條

事業廢水類別如下：
一. 作業廢水：指事業於製造、加工、修理、處理、操 作、冷卻、沖洗、逆洗、

治療、提供服務、畜殖、自然資源開發過程或其他作業時，與人或物直接接
觸之廢水。

二. 洩放廢水：指自事業循環用水中洩放，以減低循環過程累積於用水中污染物
含量之廢水。

三. 未接觸冷卻水：指於熱交換管線內專供溫度交換之水。
四. 逕流廢水：指因雨水沖刷戶外設施、建築物表面或戶外作業環境之地面、原

料及物料，而產生之廢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水污法列管事業對象 : 哪些營建工地是屬於水污法列管事業？
一. 從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二. 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程、道路、隧道工程、管線工程、橋

梁工程、區域開發工程之事業。

營建工程類別 施工規模
1. 建築工程（RC、SRC、拆除） ≧ 4600（平方公尺．月）
2.道路、隧道工程 ≧ 227000（平方公尺．月）
3.管線工程 ≧ 8600（平方公尺．月）
4.橋梁工程 ≧ 618000（平方公尺．月）
5.區域開發工程 ≧ 7500000（平方公尺．月）
6.疏濬工程 ≧ 10000（平方公尺．月）
7.其它營建工程 工程合約經費 ≧ 180 萬

開發面積 x 施工期程

類別 1 ~ 5 屬水污法列管對象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條第1項

採礦業、土石採取業、土石加工業、水泥業、土石方堆（棄）置場及營建工地，
應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舖設足以防止雨水進入之遮雨、擋雨及導雨設施。

開挖面使用水泥和瀝青
舖設
以帆布遮蓋
設置擋雨棚
使用密閉容器或堆置於

密閉場所

遮雨設施 擋雨設施 導雨設施

設置擋雨堤

設置擋水牆

堆置砂包

墊高堆置場所

暫時性涵管

吊溝、吊管等坡地 排水

設施

排水溝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應採行逕流廢水污染相關削減措施 :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遮雨設施

擋雨設施

設置棚架

帆布遮蓋

擋雨堤 圍籬加水泥填縫

堆置砂包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應採行逕流廢水污染相關削減措施 :

導雨設施

沉砂池設置

排水溝 不透水材質

洗車台

沉沙池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應採行逕流廢水污染相關削減措施 :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條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應設置沉砂池，收集及處理初期降雨及洗車平台產生之廢水。
沉砂池總設計容量應為工地或作業場所範圍總面積乘以0.025公尺以上。

★ 設置沉砂池容量m3 > 場所面積Am2 x 0.025m
非下雨期間最高液面距池頂高度應大於池深之二分之一
沉砂池應採不透水材質。

★ 環署水字第0980090117號令：如開挖面或堆置場所為天然物質且無影響地下
水之虞者，不適用之。

逕流廢水經沉砂池處理後，得自核准之逕流廢水放流口排放。
雨量超過沉砂池容量時得繞流排放。
事業之辦公場所、員工宿舍產生之生活污水，應妥善收集處理。



壹、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非下雨期間最高液面距池頂高度應大於池深之二分之一。

雨量大於規定沉砂池總設計容量時，超過
總設計容量之逕流廢水量，得以繞流排放。



貳、營建工地作業廢水管理相關法規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環保署98年7月29日環署水字第0980063567號發布解釋函

有關「廠區內地下湧泉」之管理方式疑義乙案。

一、查本署 97 年 9 月 9 日環署水字第 0970066486 號函，曾函釋營建
工地如產生工地滲出水，其性質類似逕流廢水，建議比照逕流廢水之
管理方式，導入沉砂池沉澱 後始得排出。

二、爰此，有關未與作業等廢水混合條件下，建議比照逕流廢水之管理方
式，得排入雨水下水道。惟地下湧泉產生之漫地流廢水，若為避免業
者趁機偷排作業廢水，宜要求業者設立相關排入口告示牌，以方便管
理。



參、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罰責
違反行為 違反條款 處罰條款 罰鍰

1 不符合放流水標準 第7條第1項 第40條第1項
新 台 幣 6 萬 元 以 上
2,000萬元以下罰鍰

2

1.未依規定設置沉砂池
2.未依規定鋪設遮雨、擋雨及導雨設施
3.擋雨、遮雨、導雨設施及沉砂池應定期

維護、清理淤砂

第18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條)

第46條
新 台 幣 1 萬 元 以 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3 未於施工前，提送逕流廢水削減計畫
第18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條)

第46條
新 台 幣 1 萬 元 以 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4 未依規定辦理逕流廢水削減計畫變更

5 未以許可之放流口排放
第18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52條)

第46條
新 台 幣 1 萬 元 以 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6 水污染管制區內禁止行為 第30條第1項第二款 第52條
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



參、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罰責

 明確水污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所稱其他污染物之定義

，不得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

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

 其他污染物種類

 事業運作過程所需原物料，及製程產出之中間產

物、產品、副產品、下腳料、廢棄物

 油品、藥（品）劑、農藥、化學肥料、調味劑、

清潔劑

 淤泥

 廚餘、動物屍體、排泄物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基於民眾權利影響，仍應公告，做為執法依據)



參、營建工地逕流廢水管理相關罰責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49-3條
營建工地施工期間，於其周圍排水溝排放管線底部、進入水體處及其周圍環境，形

成可見之沉積污泥時，營建業主應予以清除，或依主管機關之命令，於三天內清除。

施工機具、車輛維修、保養所棄置或溢洩之廢機油、潤滑油、柴油等，營建業主應

以適當之儲存設備收集處理，不得隨廢（污）水或逕流廢水排放或溢流於作業環境

外。

前二項沉積污泥之清除、廢油之收集處理，營建業主應每次記錄清除、收集處理時

間及方法，其紀錄及妥善處理證明文件，應保存至營建工地完工，且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解除本法管制，以備查閱。

第18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條)將裁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600萬

元以下罰鍰，按次處份。



肆、營建工地違規樣態-公害陳情案件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廢水於沉澱容量、時間不足

晴天時，未保留 ½ 空間工區內未設置沉砂池

未舖設不透水材質

陳情案件之主要內容為營建工地施工所產生的工地廢水未經沉砂池沉澱直接排放或是

設置沉砂池容量不足直接排入測溝，導致排水溝及河川污泥沉積嚴重影響河川生態。



肆、營建工地違規樣態-公害陳情案件

廢水於沉澱時間不足、設置容量不足或未設置沉砂池…等，造成放流水混濁。



肆、營建工地違規樣態-公害陳情案件

廢水於沉澱時間不足、設置容量不足或未設置沉砂池…等，造成放流水混濁。

渠道污染工區外道路

涵洞、下水道、河川污染

排水溝污染



肆、營建工地違規樣態-公害陳情案件
現場輔導改善內容

現場查核後，針對沉砂池與放流水部分的缺失，輔導改善內容為

1. 14日內修正，將沉砂池設置量增加至與企劃書一致

2. 增加逕流廢水於沉砂池沉澱時間

3. 若周圍管線、水體處已形成可見之沉積污泥，則請業者清除

4. 並要求業者附上清除紀錄表
(內容須包含清除時間、人員簽名清除前中後照片)

清除沉砂池底泥 放流水清澈沉砂池 : 不透水材質

清除紀錄表



肆、營建工地違規樣態-公害陳情案件

業者派員清理污染水體及工地週圍測溝



伍、逕流廢水削減計畫申請及變更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條

基本
資料

證明
文件

削減
措施

查核
不實

變更
項目

污染削減措施
工程內容圖說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影本

限期改善
提出修正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經複查無虞後實施

提出修正計畫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備後實施



伍、逕流廢水削減計畫申請及變更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條
規定營建工地應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削減計畫應
記載事項及

變更規定

以網路方式
辦理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謢署109年4月7日環署水字第1090023956號函公告：「中華民國108年3月8日修正
發布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條第4項有關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之申
請，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之規定，定自109年4月10日施行」。

1. 基本資料。
2. 污染削減措施及其工程圖說。
3.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影件。

營建工地之削減計畫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起，採網
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 1 及 3 點，應
自事實發生翌日
30日內辦理。

第 2 點，應於變
更前辦理。經查核削減計畫不足以維護水體，應於限期改善期限內辦理。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新
申
請
案
件
流
程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申
請
管
制
編
號

紙本申請
請至桃園市水水桃花源網站-『水水桃花源-水污染防治-營建逕流廢水-申請管制編號 (表格一)』
→ 傳真03-333-3878或寄送至E-mail：w0906500@gmail.com→取得管制編號及密碼。

線上申請
請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 新申請管制編號→取得管制編號及密碼。

上述之2種方式皆須檢附資料：
(1)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3)建造執照 (4)空氣污染防制費(開工專用表)

取得管制編號及密碼，即可
登入EMS開啟連結水污系統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取得管制編號及密碼，至EMS首頁登入系統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進入水污系統，點選功能列的逕流廢水



伍、線上傳輸操作流程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申請項目表(新申請)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檢附文件
表格填寫完畢並用印後掃描上傳(包含用印首頁、基本資料摘

要及污染控制方法及污染控制措施摘要)

相關證明文件

農田水利會函文、搭排函文及 意見回覆函或環評切結書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基本資料

現場維護人員係指實際負
責該項現場維謢管理工作
之主管或承辦人員

營建工地係以開發單位為事業主體

若為增建工程，請計算圍籬面積並註明在開發範圍概述。

增建圍籬面積為2635平方公尺

請填建照執照號碼

請依開發行為逕流
廢水所可能排入之
最終承受水體填寫
及搭排水路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污 染 控 制 方 法

及措施-沉砂池

材質、容積及清

除頻率、方式與

最終去處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污 染 控 制 方 法

及措施-沉砂池

材質、容積及清

除頻率、方式與

最終去處



伍、線上傳輸操作說明
 變更案件

109.4.10前，已完成核備營建逕流廢水削減計畫之列管事業，如後續變更起造或申請工期展延..等情
況，紙本檢送原核定版本1式1份及變更後版本1式3份共4本來函至環保局提送變更。

109.4.10起線上申請案件，已完成核備營建逕流廢水削減計畫之列管事業，如後續
變更起造或申請工期展延..等情況，請在線上申請變更。



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審查費繳費說明

 注意事項
1. 規費以下列方式繳納:

1) 匯票

2) 現金(不得郵寄)

3) 支票

2. 繳納完畢後，請貴單位攜帶「規費繳納公文」(紙本)且印大小章，

親自或郵寄(現金不得郵寄)以上資料至本府環保局11樓秘書處掛文。

3. 且不論是何種方式繳納規費，本局皆需要紙本公文掛文，若無紙本

公文本府無法進行收文。

4. 公文範例請自行至「桃園市水水桃花源/水污染防治作業/許可審查

申請/規費繳交範例公文檔案」下載使用。

規費繳納公文範例

申請案件 變更案件
新臺幣 3,200元 新臺幣 2,400元



申請解除列管

列管事業應檢具相關文件(逕流廢水削減計畫同意核備函、建物使用執照、完工照片)
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審查，經機關同意後，予以解除列管。

來函申請

同意核備函
完工照片



陸、常見問題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Q1：所有的營建工程都要提送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嗎?

A：否。屬「水污染 防治法事業分類及 定義」「42 營建工地」者為 「水污染防
治」列管事業及從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
行為。
應於施工前提送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

Q2：營建工地非屬水污法列管事業依規定不用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所以
也不用設置沉砂池造成環境污染也沒關係？

A：非屬列管事業的營建工地，雖然不用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但如有造
成環境污染仍可依水污法第 30 條規定處分。



陸、常見問題

Q3：那些地區須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呢 ?

A：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石門管
理處，判定本開發基地「案件地號 」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是否介入其灌
排渠道。

新屋區

觀音區

大園區

中壢區

平鎮區楊梅區

龍潭區
大溪區

復興區

八德區

桃園區
龜山區

蘆竹區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區公所

石門管理處

平鎮區

桃園管理處

大園區
蘆竹區
龜山區

石門及桃園管理處
皆需檢具

桃園區 新屋區
八德區 楊梅區
中壢區 大溪區
觀音區 復興區 龍潭區

若涉及兩處農田水利署管理處皆要檢具，其中一管理處已確認搭排請檢具同意文件。

龍潭區目前不屬農田水利署石門及桃園管理處事業區域，請逕洽轄區公所辦理。



陸、常見問題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Q4：營建工地於施工前申報規模屬第一級營建工程惟施工前並未檢具削減計畫，
竣工後經結算未達第一級營建工程之規模是否依規定需處分？(106 年 7 月
19 日環署水字第1060055614 號函)？

A：營建工地施工前提送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之意旨，係為防止營建工地於開
發過程中因降雨或沖刷將土砂傳布於承受水體 致影響水體水質。開工前所申
請開發之營建工地已達空污法第一級營建工程，即須於施工前提送削減計畫，
以降低施工期間逕流廢水污染量，故竣工後雖未達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
建工程，仍需依規定處分。



陸、常見問題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Q5：營建工地原屬一級營建工地，因工程變更設計面積已低於一級營建工地且建
照變更設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是否仍須提送逕流廢水削減計畫書? (1071102
環署水字第 1070089388 號函)？

A：基於空污法營建工程適用之費率等級，係以第一次申報營建工程空污費之資
料核定其目的為規範營建業主於工程進行前 依實際工程規模及管理辦法管制
內容 編列相關污染防制設施預算。考量其與水污法產生逕流廢水應檢具削減
計畫之管制目的不同，營建工地未實際施工即停工辦理變更設計，變更後開
發面積低於非屬須檢具削減計畫之營建工地規模 且建照變更設計取得主管機
關許可依法不須提報削減計畫。須來函至環保局告知。



陸、常見問題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Q6：有關達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規模之營建工地，如未有逕流廢水產
生，是否須提報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1060922環署水字第1060075039
號函)？

A：主管機關建議依下列原則，逕依權責及現況判定確無逕流廢水產生之虞。

(一) 工程期間是否有作業廢水、清洗清運車輛廢水。

(二) 工程期間是否有開挖基地、開挖面。

(三) 工程期間工區是否堆置土砂、原物料。

(四) 工程期間工區是否拆除、塗漆、其他工項一併進行。

(五) 路面整修(養護)工程，採當日隨刨隨鋪，雨天不施工之作業方式，過程無造成逕流廢水。

(六) 室內或下水道採潛盾推進工法者，是否產生廢棄物、砂土(需考後續 堆置地、清運)。



陸、常見問題

Q7：若施工場址完工後須增建，如廠房增建工程，學校宿舍擴建工程等，施工基
地面積如何判定？

A：開發範圍請依圍籬範圍面積計算，並在開發範圍圖註明圍籬長寬數字。

例:
本次工程實際增建面積為5587.25m2，施
工圍籬面積為15633m2，故沉砂池實際所
需體積為施工圍離範圍面積乘以0.025公尺
以上。

增建建物

原有建物

沉砂池
施工圍籬面積

15633m2  0.025m ＝ 390.825m3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
工程規模之營建工地，皆須
移送本局為列管名單，對列
管名單有疑義，可函文至環
保局申請判定。

例：○○工程處函詢該處辦
理之路面整修（養護）工程
是否須提報逕流廢水污染削
減計畫疑義一案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專線： 0906-500710
03-3386021 分機 1339

Thank You!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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